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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民工工伤保险商业化模式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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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工伤保险制度包括商业化制度模式和公共管理制度模式。通过对比发现，商业化制度模
式在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下可为雇员和雇主提供更优质的服务。从转变政府职能的需要、提高保

险基金报酬率的需要、调动参保积极性的需要和节约制度成本的需要等方面分析，我国目前具备实

施农民工工伤保险制度商业化模式的可行性，上海市和成都市已进行的农民工工伤保险商业化模

式的实践尝试也取得了较大的成功。但实践也表明，该模式中，商业保险公司的选择方式、费率的

确定方法等仍不完善，故对农民工工伤保险商业化运作模式还需要从制度保障上下工夫，这包括建

立准入制度、健全监控制度和引入招投标方式等。在工伤保险商业化运行模式的运行中，我国可采

用工伤保险与雇主责任险并行模式，以提高工伤保险制度的运行效率，切实保障农民工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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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农民工工伤事故频发，其工伤保险问题
受到各方关注。从覆盖范围、行业分布情况、农民工

的需求度和满意度四个维度对农民工工伤保险制度

运行效果进行评估，发现农民工工伤保险制度的运

行效率较低，亟待提高［１］。鉴于此，本文拟从商业

化角度对农民工工伤保险制度运行效率的提高进行

探索，以期对工伤保险制度的完善有所裨益。

　　一、我国现行工伤保险制度运行

模式

　　工伤保险的行政管理机构、业务经办机构、工伤
认定机构与劳动能力鉴定机构，是我国处理工伤保

险事务的四个主要机构。工伤保险行政管理机构包

含国家、省和市三个层级：国家层级是国家人社部，

负责制定工伤保险的宏观政策，如行业风险等级的

划分，保险补偿比例的确定等；省层级是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制定所辖区域内工伤保险的操作

细则；市层级是统筹区域人民政府，确定符合本辖区

实际的具体标准，如一次性的工伤死亡补助标准等。

工伤保险业务经办机构是隶属于政府劳动保障部门

的非营利性机构，承担工商保险具体业务的办理，如

保险费征收、保险登记、保险基金支出管理与核定、

保险调查统计与政策咨询服务等。工伤认定机构是

参保地劳动保障部门，负责受理劳动者的工伤认定

申请，根据认定的需要，在用人单位、医疗机构、工会

和职工等方面的协助下对事故伤害予以调查核实并

认定。劳动能力鉴定机构包括省、市两级劳动能力

鉴定委员会，从构成和职责角度看，它不属于国家行

政机关范畴，但业务上隶属于政府劳动保障部门，因

而具有公共管理机构的属性。各级劳动能力鉴定委

员会一般由相应级别的政府劳动保障、医疗卫生、人

事部门，以及工会组织和雇主等方面的代表组成。

我国现行工伤保险制度运行模式见图１［２］。
如图１所示，政府主导是我国工伤保险制度最

重要的特点之一。国家社保事业管理中心隶属于国

家人社部，各地社保业务办理机构隶属于相应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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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保障部门。政府劳动保障部门既是工伤保险的

经办机构，也是工伤保险的管理和监督机构。从社

保基金运作模式来看，政府通过设立社保基金财政

专户，指定将工伤保险基金存入该户，专用于工伤保

险待遇、劳动能力鉴定和其他费用的开支。这样，政

府部门实际承担着各类社保业务的运作，部分地区

还通过税务部门征收工伤保险费，强化了政府对工

伤保险事务的行政主导。在我国现行工伤保险制度

运行模式中，保险政策的制定权、管理权、业务办理

权、工伤认定和监督权等，皆在政府行政部门，所以，

这种官设、官管、官办、官督型体制是典型的中国公

共管理制度模式。

图１　我国现行工伤保险制度运行模式

　　二、工伤保险制度运行模式比较

目前我国工伤保险制度运行模式有两种，即管

办一体公共管理模式和管办分离商业化模式，其中

管办分离商业化模式是工伤保险业务由商业保险公

司运作、政府部门监管的商业化模式。学界普遍认

为，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原因，该模式会造成保险市场

逆向选择等问题，解决该问题的主要办法一是限制

保险的覆盖范围，二是实施强制保险，以防止低风险

者退出保险。实施强制工伤保险并非表示工伤保险

需由政府提供，政府部门可以通过设定工伤补偿义

务后采取商业化运营模式。本文以美国新罕布尔什

州工伤保险制度运行模式（见图２［３］）为例，对公共、
商业两种工伤保险制度运行模式进行比较分析。

在美国，当雇员发生工伤事故时，应将雇员伤害

情况先行告知雇主随即寻求医疗救助，其费用由雇

主预先支付。雇员或其代理人需填写表格，报请工

伤补偿委员会以申请工伤保险；雇主通知保险公司

雇员发生工伤事故的概况，保险公司对事故情况核

查清楚后，确定处理意见，承担相应责任，在法律规

定的时间内完成工伤保险补偿的支付。若保险公司

对雇员的工伤补偿申请持不同意见，工伤补偿委员

会可将来自医生（或医院）、雇员和雇主的相关资料

收集整理后举行听证会，以确定该申请是否具有合

理性。听证会一般由工伤补偿委员会主持召开，如

有必要，还可邀请仲裁人或法官参加听证，委员会与

法官会协商一致确定是否同意补偿申请，若雇员或

雇主对工伤补偿委员会的认定结果存有异议，可申

请行政复议。

图２　美国新罕布尔什州工伤保险制度运行模式

从美国新罕布尔什州工伤保险制度运行模式可

知，政府部门并不直接参与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

定、保费征缴等具体业务，而主要是负责监管相关主

体是否按法律规定办事，收集工伤保险数据及评估

该制度运行情况，调查和裁决争议索赔案件，管理劳

工医疗康复和职业技能恢复，以及监管保险机构费

率确定等事项。可见，工伤保险制度商业化模式与

公共管理模式存在重大不同（见表１）。
由表１可知，工伤保险制度商业化模式和公共

管理模式各有优劣。公共管理模式的优势在于充分

发挥工伤预防的作用，工伤保险机构的偿付能力有

保障，其劣势在于雇主的选择空间有限，工伤保险基

金收益率相对较低。商业化模式在充分竞争的市场

环境下可为雇员和雇主提供更优的服务，针对雇主

的要求提供服务和风险分配，以最大限度地满足雇主

和雇员的需要，同时保险公司间的竞争能使工伤保

险费降到最低，但该模式轻工伤预防，重事后补偿。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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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工伤保险制度商业化模式与公共管理模式之比较
比较项目 商业化模式 公共管理模式

保险选择权 保险人可自主选择 保险人无自主选择权

保险目的 补偿 补偿和预防

保险费率确定 在有限管制下，保险公司间通过竞争确定保险费率 保险费率由政府制定统一标准

补偿与政策制定
补偿标准和覆盖范围根据法律规定，针对不同的

保险对象，保险人可提供不同的服务和风险分配
补偿内容和覆盖范围由保险法律规定

偿付能力保障 保险公司保障 政府保障

损失防范 保险公司自行安排 政府保险机构制定

补偿申请 政府保险机构制定，保险公司承担 政府保险机构制定

竞争情况 不同保险公司之间存在竞争 无竞争情况

除此之外，商业化模式下保险公司间的竞争可促使

雇主和雇员有更多的选择，但根据“经济人”假设，

雇主给雇员的选择更倾向于公司而非雇员。故而，

在该模式下应充分发挥政府部门的监管作用，确保

保险运营商采取恰当行为，尽可能减少其过度下压

补偿支付等有限理性行为。

　　三、农民工工伤保险制度商业化运

行模式可行性分析

　　我国实行农民工工伤保险制度商业化运行模
式，无论从宏观上看还是从微观上来讲，都具有可

行性。

１．转变政府职能的需要
汪翔等［４］将那些能够同时供许多人享用、且享

用效果与供给成本不随享用人数变化、对其消费的

增加不会导致其他人消费等量减少的物品称为“公

共物品”。在公共管理模式下，凡符合条件者皆可

参加政府提供的工伤保险，不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

从该角度看，工伤保险具有公共物品属性。但工伤

保险并非纯粹的公共产品，某一工伤者享受的保险

补偿增加将导致其他工伤者享受的工伤保险补偿减

少，同时也可能导致雇主工伤保险费缴纳的增加。

所以，公共管理模式下的工伤保险不是单纯的公共

产品，宜由保险公司进行商业化运营，而不必由政府

机构垄断。

２．提高保险基金报酬率的需要
为保障工伤保险基金能满足工伤保险运营的需

要，工伤保险基金往往是由政府部门委托专门机构

直接管理，设专项存储账户，专款专用。社会保险基

金可用于购买特定的（国家政策或法律许可的）金

融资产或实际资产，以使社会保险机构能在一定时

期获得适当的预期收益。但该投资收益并不归属管

理机构，所以管理机构投资管理保险基金的积极性

并未被有效调动，以致工伤保险基金投资收益率连

年降低。据第一财经日报２０１４年６月３０日报道，
截至２０１３年末，社保基金会管理的基金资产总额达
１２４１５．６４亿元，基金权益投资收益额为６８５．８７亿
元，基金投资收益率为６．２％，较２０１２年的７．０１％
下滑０８１个百分点［５］。若由商业保险公司运营工

伤保险，由于工伤保险基金的投资报酬率与商业保

险公司的生存和发展密切相关，因此保险公司将视

工伤保险基金的管理为重中之重，从而可提高保险

基金的报酬率。

３．调动参保积极性的需要
商业化模式下由保险公司运营工伤保险，为了

吸引更多的雇主和雇员选择参保，会设定更多灵活

的选择。商业保险公司会依据市场规则、在法律规

定的费率范围内设定工伤保险费率层次，雇主可根

据公司的风险状况和保险公司工伤保险的经营状

况、保险费率高低，以及工伤保险基金的投资报酬率

等因素，自主为雇员选择保险公司，从而提高参保积

极性。

４．节约制度成本的需要
在工伤保险制度商业化运作模式下，根据利润

最大化原则，商业保险公司会利用在账户和基金管

理、理赔服务等方面的优势，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开

支，从而节约制度成本。

　　四、我国农民工工伤保险制度商业

化运作模式实践

　　当前，我国部分地区试行的综合社会保险就是
农民工工伤保险商业化模式的实践尝试，它是把农

民工迫切需要的工伤、医疗、养老等保险予以综合，

实行统一管理、合并缴费的保险模式。例如，上海

市、成都市分别于２００２年９月和２００３年３月推出
了农民工综合社会保险。上海市与成都市综合社会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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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中的工伤保险皆由商业保险公司运营，上海市

施工企业工伤保险由太平洋保险公司运营，非施工

企业工伤保险由平安保险公司运营；成都市的工伤

保险由太平洋保险公司运营。这样，社保机构就可

通过向商业保险公司购买团体险，运用再保险的方

式，将工伤保险运营权转交给商保公司，同时也将风

险转嫁给商保公司；而商保公司则可从保费与工伤

保险理赔服务价差中获取利润。

上海市和成都市实施的综合社会保险在实际运

作过程中做法有所不同。其一，参保主体规定不同。

上海市综合社会保险覆盖的是非上海市户籍的常住

外来从业人员，除农民工外，也涵盖了非上海市城镇

户籍在上海就业的各类人员；成都市综合社会保险

的覆盖范围仅是非城镇户籍从业人员，主要针对的

是农民工群体。其二，缴费比例不同。上海市综合

社会保险费用完全由雇主承担，雇员无需缴纳保险

费用，缴费基数根据上一年度上海市职工月平均工

资的６０％确定［６］。成都市综合社会保险费用由雇

主和农民工共同缴纳（除建筑行业外），按缴费基数

的２０％缴纳，用人单位和个人分别承担 １４．５％和
５５％，无工作单位者综合保险费用由本人全额负
担，缴费基数分为三个档次：按上一年度成都市职工

平均工资的６０％、８０％、１００％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申报缴费基数，由用人单位确定档次缴费［７］。其

三，待遇支付不同。上海市的工伤补偿金额要远高

于成都市。

从上海与成都两市的综合社会保险制度实施情

况看，该制度运行有效，组织保障有序，参保人数逐

年增加（见图３［８－１０］），工伤保险制度商业化运行模
式呈现出了其独特的优势。其一，降低经营风险。

商业保险公司市场化运作经验丰富，抗风险能力强，

社保机构把工伤保险整体向商业保险公司再保险，

可将工伤风险间接转移给承保商业保险公司；商业

保险公司充分运用人员、技术和经验上的优势，能实

现工伤保险基金保值增值，降低经营风险。其二，节

约管理成本。商业保险公司为实现其利润最大化，

在工伤保险运营中必定会最大限度节约运营成本，

如精简岗位人员设置，减少人力支出，简化工伤保险

申请、理赔等环节，以节约运行成本等。其三，发展

工伤保险。我国商业保险公司运行高效，网点密集，

资金转移便捷，理赔队伍专业，还具有全国统一的安

全网络系统，能向农民工提供专业化程度高的工伤

保险服务。通过商业保险公司运作工伤保险，在完

全竞争的市场环境下，社保机构可以在充分比较基

础上，选择运行成本最低、服务最优质的商业保险公

司，促进工伤保险的进一步发展。

图３　２００４—２０１３年参加综合社会保险
人数变化情况

综上所述，上海和成都两市的工伤保险制度商

业化运作模式各具优势，但由于运作时间短、制度不

完善等原因，其存在的问题也显而易见，如商业保险

公司的选择方式、商业保险公司费率的确定方法、双

方保费确定方式、基金的开支渠道等信息并未公开，

从而使保险基金透明度的提高和安全使用成为成都

和上海两市综合社会保险面临的重大课题。从两地

的实际运作情况看，在选择确定商业保险公司时并

未引入竞争机制，“一家独大”无法最大限度降低保

费，管理上也易出现漏洞，这些都有待改进、完善。

　　五、农民工工伤保险商业化运作模

式的制度保障

　　从上海市和成都市工伤保险商业化运作实践可
知，为规避商业保险公司因追求利润最大化目标而

损害农民工的保障权益，需不断加强制度建设，完善

管理制度。

１．建立准入制度
农民工工伤保险商业化运作模式是通过商业保

险公司具体运作保险工作，故对商业保险公司选择

的适当与否对工伤保险的运作至关重要。为维护社

会稳定和确保工伤保险基金使用的安全，政府部门

应对工伤保险实施严格的管制，如建立商业保险公

司准入制度，明确准入资格条件等，唯具备条件者，

才有资质参与工伤保险的运营。

２．健全监控制度
健全监控管理制度，对承保工伤保险的商业保

险公司实行严格的监管，是保障工伤保险正常运转

和保险基金保值增值的基础。对商业保险公司的监

控，应包括对商业保险公司的准入资格监控、信息披

露监控、运行过程监控和工伤理赔监控等，从而确保

所选择的承保工伤保险的商业保险公司符合相应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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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确保其所披露信息的内容真实可靠，确保工伤保

险的有效运转，确保工伤者能按照法律规定的理赔

标准及时足额领取工伤补偿金。

３．引入招投标方式
为正确选择商业保险公司，确保工伤保险运行

有序、有效和透明，可引入公开招投标方式，通过公

平的市场竞争选取经验最丰富、服务最优质、运行成

本最低廉的商业保险公司参与工伤保险运营，以消

除由社保管理部门直接指定商业保险公司而引发的

一系列暗箱操作等腐败问题。

　　六、农民工工伤保险补充商业保险

制度借鉴分析

　　在我国现行工伤保险未能全数将临时性工作的
农民工纳入工伤保险的情况下，进一步完善农民工

工伤保险制度，建立以工伤保险为主体、商业保险为

补充的工伤保险体系，更适合我国目前的状况，也更

能充分保障农民工的权益。

１．农民工工伤保险补充商业保险险种选择
发达国家工伤保险的补充商业保险主要有雇主

责任保险和人身意外伤害保险。雇主责任保险是以

被保险人即雇员在受雇期间从事业务时因遭受意外

导致伤、残、死亡或患有与职业有关的职业性疾病而

依法或根据雇佣合同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

责任为承保风险的一种责任保险［１１］；人身意外伤害

保险是指被保险人在保险有效期内，因遭受非本意

的、外来的、突然发生的意外事故，致使身体蒙受伤

害而残废或死亡时，保险公司按照保险合同的规定

给付保险金的保险［１２］。二者虽皆为商业保险，且作

为工伤保险的补充，但二者有区别。其一，在保障对

象方面，雇主责任保险保障的主体是雇主，当意外发

生时按法律规定雇主承担对雇员应尽的法定赔偿风

险，从而间接保障了雇员的权益，但由于该险种保障

主体并非雇员，工伤雇员无法享受工伤保险与雇主

责任保险双重保障；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保障对象

是雇员，工伤事故发生时，该雇员是保险赔偿金的唯

一请求权人，既能在《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范围内

享受工伤补偿，也能享受人身意外伤害险补偿。其

二，在保险范围和条件方面，雇主责任保险的保险范

围为被保险人在工作中或在工作场所内遭受的意外

伤害，其前提条件是雇主与雇员之间存在着劳动关

系；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保险范围广，不论是否在工

作时间和工作场所，遭受的伤害都承保，也不论是否

存在劳动关系，都可享受人身意外伤害补偿。其三，

在保费计算依据方面，雇主责任保险是以雇员的月

工资额为计算保费与赔偿金的依据，而人身意外伤

害保险是以保险人与被保险人商定的金额为依据。

根据我国的实际状况以及雇主责任保险和人身

意外伤害保险的特点，我国以雇主责任保险为工伤

保险的补充保险为宜。首先，工伤保险与雇主责任

保险都要求用人单位与雇员之间有劳动关系，两者

结合能起到补充作用。其次，工伤保险与雇主责任

保险的保险补偿不重复享受，雇员接受工伤保险补

偿后，在计算雇主责任保险补偿时应扣除工伤保险

补偿部分，如此不会形成双重补偿，也不会引发“道

德风险”。最后，雇主责任保险的覆盖范围较工伤

保险更为宽泛，可以涵盖工伤保险补偿外雇主需负

担的部分。雇员投保工伤保险后，雇主再投责任险，

则可最大程度减少工伤事故带来的损失和不确定

性。另外，商业保险公司承保后，可对雇主实施常规

或非常规的监督检查，以排除隐患，降低工伤事故的

发生概率，减少雇主的损失，维护农民工的生命权和

健康权。

２．商业保险与农民工工伤保险制度结合模式
分析

在实施工伤保险的国家中，有些国家只通过投

保雇主责任保险向雇员提供工伤事故补偿，如印度

等，但该法存在诸多弊端。第一，雇主责任保险是商

业保险公司提供的险种，商业保险公司为了盈利会

尽可能规避风险，对于工伤事故风险大、概率高、工

艺技术相对落后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商业保险公司

或不愿承保，或通过征收高额保费将高风险企业拒

之门外。同时，出于降低成本的考虑，商业保险公司

的工伤补偿数额往往较低。第二，雇主责任保险轻

预防、重补偿，削弱了民事侵权法对不法行为的预防

和遏制功能。商业保险公司虽有事前安全与损失控

制项目，但并不承担该类项目的风险责任。由于缺

乏有效的事前预防机制，雇主责任保险无法有效遏

制工伤事故，因为雇主责任险中的监管不是对工作

内容和工作场所进行全方位的安检，仅是确认保险

风险的高低。第三，从雇主责任保险运行模式看，保

险补偿多是一次性支付，且补偿数额有限。一次性

支付补偿无法做到对工伤康复费用的充分预计，可

能导致工伤康复后续费用无法到位。第四，雇主责

任保险承保方是商业保险公司，在市场经济环境下

企业皆存在财务风险和经营风险，当经营遇到困境

甚至倒闭歇业时，受伤雇员的保险补偿难以落实到

位。为弥补该遗缺，英国１８８４年颁布的《雇主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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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专门做了规定：商业保险公司应按规定标准向

社保部门缴纳补偿保证金，凡非雇员自身原因造成

的伤害，由雇主或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政府劳工部

门监督执行，若商业保险公司财务困难或破产时，从

补偿保证金中先行支付工伤保险待遇。

由于雇主责任保险存在一定弊端，许多国家都

更倾向于把工伤保险与雇主责任保险相配合，目前

各国（地区）使用的具有代表性的模式主要有以下

两种。

第一种模式：工伤保险与雇主责任保险共存。

该模式下工伤保险与雇主责任保险并行，政府部门

运营工伤保险，强制雇主参加；商业保险公司运营雇

主责任保险，雇主自主选择是否参保。该模式以日

本和美国为代表。在日本，除政府部门提供的工伤

保险外，私营商业保险公司也承担着一些工伤保险

项目，包括雇主责任保险和补充赔偿保险。雇主责

任保险为强制险，可使雇主免于承担工伤者依据侵

权法提出的民事责任赔偿诉讼；补充赔偿保险包含

了雇员在工伤事故补偿外的、于劳动合同或其他书

面形式明确规定的补充性赔偿。在美国，雇主责任

保险是对工伤保险的重要补充，参保雇主责任保险

后，第三方责任和雇员与工作有关的伤病补偿、美国

联邦或州工伤保险不予承担的部分，可由保险公司

承担。此外，新加坡、利比亚、葡萄牙等国也采用该

模式。

第二种模式：工伤保险与雇主责任保险融合。

该模式下工伤保险与雇主责任保险结合在一起，性

质上与其他商业保险一样，即工伤保险与责任保险、

财产保险、人寿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办理方式相

同，根据等价交换和自愿参保原则，开展商业保险业

务。该模式以我国香港地区为代表。香港企业都必

须参保雇主责任险，由在香港注册的商业性财产与

责任保险公司承保，由雇主自由选择，政府部门不指

定专门的保险公司经营。

鉴于我国农民工工伤保险制度运行低效的现

状，以及在保障农民工权益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在推

进工伤保险制度商业化运行模式的进程中，我国可

采用工伤保险与雇主责任保险并行模式，用雇主责

任保险弥补农民工工伤保险的不足，并成为农民工

工伤保险制度必要和有益的补充。

［参　考　文　献］

［１］　应永胜．我国农民工工伤保险制度演进及运行效果评
介［Ｊ］．北京航天航空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４
（１）：６．

［２］　孙祁祥，郑伟．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研究：社会保险改革
与商业保险发展［Ｍ］．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２００５：
９２．　

［３］　于欣华．美国工伤保险制度［Ｊ］．现代职业安全，２０１０
（７）：８７．

［４］　汪翔，钱南．公共选择理论导论［Ｍ］．上海：上海人民
出版社，１９９３：１０．

［５］　林建荣，李高阳．去年社保基金投资收益率下滑至
６２％［Ｎ］．第一财经日报，２０１４－０６－３０（０３）．

［６］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上海市外来从业人员
综合保险暂行办法实施细则［ＥＢ／ＯＬ］．（２００５－０３－
１５）［２０１５－０３－２０］．ｈｔｔｐ：／／ｗｗｗ．１２３３３ｓｈ．ｇｏｖ．ｃｎ／ｗｓ
ｂｓ／ｗｓｂｇ／ｗｌｌ／ｉｎｄｅｘ．ｓｈｔｍｌ．

［７］　成都市人民政府．成都用人单位及职工社会保障缴费
标准［ＥＢ／ＯＬ］．（２０１５－０１－０１）［２０１５－０３－２０］．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ｅｎｇｄｕ．ｇｏｖ．ｃｎ／ＳｅｒｖｉｃｅＩｎｄｅｘ／ｓｈｅｂａｏ／ｄｅ
ｔａｉｌ．ｊｓｐ？ｉｄ＝３４５１９８

［８］　上海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２０１３年上海
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ＥＢ／ＯＬ］．（２０１４－０２
－２０）［２０１５－０３－２０］．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ｓｈ．ｇｏｖ．ｃｎ／
ｓｊｆｂ／２０１４０２／２６７４１６．ｈｔｍｌ．

［９］　成都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成都调查队．２０１３年成都市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Ｎ］．成南日报，２０１４－
０４－２６（０７）．

［１０］吕学静，王增民．对当前我国农民工社会保障模式的
评估［Ｊ］．劳动保障世界，２００８（２）：６５．

［１１］叶静漪，井涛．工伤保险的历史发展过程及其演变
［Ｃ］／／葛蔓．工伤保险改革与实践．北京：中国人事出
版社，２０００：１９．

［１２］孙树菡．劳动者职业伤害法律保障［Ｍ］．北京：法律出
版社，２００６：１７６－１７７．

·７５·




